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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9-15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8月1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8月2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5745�

20.6915�

32.2013�

15.0084�

11.3539�

14.0467�

11.8072�

13.3095�

10.4317�

5.5135�

10.3795�

10.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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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鹭钨业” 、“公司”或“发行人” ）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或“广发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翔鹭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19日，T-1日）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广

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及深交所

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9年8月20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

为T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2019年8月20日（T日）申购

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承销商发现

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

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

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

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8

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

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

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

销商包销。

5、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0,192.23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数为30,192.23万元，包销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057.67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

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

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6、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19年8

月16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发行公告》、《广东翔鹭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翔鹭钨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19]137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翔鹭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72” 。 现将本次

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本次发行人民币30,192.23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019,223张，按面值发

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19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投资者请务必注意本公告中有关翔鹭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

式、申购规则、申购程序、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

申购并持有翔鹭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翔鹭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翔鹭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842” ，配售简称为“翔鹭配债”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张（100元），超出1张必须是1张的整数倍。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T日）9:15-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

弃优先配售权；缴款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T日）。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翔鹭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19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翔鹭钨业的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0994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

张的比例转换成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274,601,6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

018,969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2%。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

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

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

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

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

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

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9年8月20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

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

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842” ，申购简称为“翔鹭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

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

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翔鹭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

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

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

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网上投资者在2019年8月20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后应根据《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8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

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0,192.23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包销基数为30,192.23万元，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057.67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

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

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联系电话：0768-6972888-8068

联系人：李盛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电话：020-66338151、66338152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002842� � � � � �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19-049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潮州市众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达投资” ）函告，获悉众达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众达投资 是 12,490,000

2019年8月

16日

2020年8月

14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39%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众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3,40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5%。 本次质押业务

办理完成后，众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34,806,8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5.17%，占公司总股本12.68%。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龙贸易” ）持有公司股份51,836,

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8%，累计质押股份36,691,44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0.78%，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3.36%；众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3,407,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45%，累计质押股份

34,806,800，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5.1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68%；陈启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

83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8%，无质押股份数。

陈启丰、启龙贸易和众达投资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7,08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7.20%， 累计质押股份71,498,24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5.52%，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04%；

4、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其一致行动人启龙贸易、众达投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

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19-04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4

年第一期二级资

本债券行使赎回选择权的

公 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8月18日，本公司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280亿元的10年期二级资本

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并于2014年8月19日发布了《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 本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第5年末，即2019年8月19日按面值一次性部分

或全部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66�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2019-033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19年8月15日、8月16日和8月

1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19年8月15日、8月16日和8月1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未出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3、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19日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源电气”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1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9]147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唐源电气” ，股票代码为“300789” 。

2、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5.58元/股，发行数量为1,15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8月16日（T+2日）结束。

4、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469,65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8,090,431.6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34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79,568.36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30,342股，包销金额为1,079,568.36元。 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6%。

2019年8月20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公开竞价公告

召集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拟对涌鑫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曾用名 “南通永兴

国际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涌鑫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南通涌鑫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涌鑫集

团有限公司” ）及盐城涌鑫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三个

主体为共同债务人） 及其项下的相关权益进行公开竞

价转让。 为邀请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公开竞价，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

对召集人拥有的涌鑫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等三个共同

债务人的债权及其项下的相关权益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对涌鑫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等三个共同债务人的债权

本金为人民币16480万元，重组宽限补偿金、费用等以

协议约定为准。 该户债权的债务人位于江苏省南通市、

盐城市，该户债权保证人为：涌鑫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吴涌钧、江明云。 抵押物为：盐城涌鑫地产有限公司、盐

城江森贸易有限公司、盐城鑫湖涌菲贸易有限公司、盐

城鑫湖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盐城涌鑫中心4号楼在建工

程43697.12平米； 南通永兴国际车城发展有限公司、南

通东城悦起贸易有限公司及江苏涌鑫集团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南通市青年东路251号涌鑫东城广场地下室在

建工程31582平米。 质押物为：涌鑫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述资产的基本情况，仅为我分公司根据现有资料

所作的描述，并不构成我分公司对资产之现状在法律上

和商业价值上的任何保证和承诺。 对于上述资产中的主

从债权之法律效力、主从债务人、担保物等之现状等具

体情况，请投资者自行进行调查、分析、判断及决策。

请投资者登陆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

二、交易条件

投资者信誉好，可一次性付款，能够接受债权资产

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资金来源

合法。

三、投资人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四、报名和公开竞价会

（一）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6日

上午11:00时，意向竞买者需缴纳竞价保证金200万元，

以款实际到达召集人账户为准（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南京和平

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并持合法有效证

件到召集人处办理登记手续 （单位竞买者需提交企业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25%表决权

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法人代表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及法人委托书）。

（二）公开竞价会日期定于2019年8月26日下午14:

30开始， 在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3楼举行。

（三）付款条件

竞价成交后， 竞买者的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可

冲抵债权转让价款。 竞价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需签定债

权转让协议并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五、特别声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保

留取消本次公开竞价的权利。

六、联系方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

咨询联系电话：

杜先生：025—57710731

� � � � 卢先生：025—5771068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99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9-07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64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8/26 － 2019/8/27 2019/8/2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6月28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6月2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699,409,32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26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68,644,062.86元。 其中，A股股本为5,719,

008,1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09,818,151.34�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8/26 － 2019/8/27 2019/8/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公司自行发放对象

除外）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64元。

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376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

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376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

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含机

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64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招商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081580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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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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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让投资者更加及时地了解公司在快递服务市

场的主要经营数据信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从事快递

服务业务》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于每月20日前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公司上月的快递服务业

务收入及相关数据信息。 2019年7月份相关数据信息如下：

项 目 2019年7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17.79 33.18%

完成业务量（亿票） 6.36 52.23%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80 -12.50%

受电商行业持续增长和公司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等有利因素推动，2019年7月公司完成快递业

务量同比增长52.23%，并带动快递服务收入同比增长33.18%。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电器”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27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证券” 或“保荐

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小熊电器” ， 股票代码为

“00295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4.25元/股，发行

数量为3,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8月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09,72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21,658,149.7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0,27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091,850.2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7,93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2,679,308.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6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70,692.0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 郭保义 郭保义 258 8,836.50

2 李力 李力 258 8,836.50

3 周军 周军 258 8,836.50

4 王东虎 王东虎 258 8,836.50

5 冷勇燕 冷勇燕 258 8,836.50

6

宁波隆华汇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隆华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8 8,836.50

7

太原市东盛焦化煤气有限

公司

太原市东盛焦化煤气有限公司 258 8,836.50

8 王细林 王细林 258 8,836.50

合计 2,064 70,692.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92,337股，包销金额为3,162,542.25元，

包销比例为0.3078%。

2019年8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69-22118641、0769-22113725、0769-22119739

传 真：0769-22119285

发行人：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４２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松霖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９９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５４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４

，

１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７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３

，

６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６

，

７８７

，

２５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８

，

０９９

，

４１９．１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１２

，

７４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５２６

，

５８０．８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０９４

，

１８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５

，

４３５

，

２９１．９８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

，

８１３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８

，

７０８．０２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１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信睿元

０１１

号

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２０７ ２

，

８０２．７８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７

２

长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长信沪深

３００

指

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９５ １０

，

７６４．３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９５

３

林妙铃 林妙铃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４

宁波乔格理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宁波乔格理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５

张兵 张兵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６

毛幼聪 毛幼聪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７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信岭

５２１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８

郭华容 郭华容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９

郭进生 郭进生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０

周洪英 周洪英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１

上海七王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七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七王瑞德

２

号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２

胡晓峰 胡晓峰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３

何桂玉 何桂玉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４

巨杉（上海）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巨杉净值线

３

号

非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５

郑松柏 郑松柏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１６

帅武东 帅武东

３７０ ５

，

００９．８０ ５

，

００９．２０ ３６９ ４

，

９９６．２６ １

合计

６

，

１８２ ８３

，

７０４．２８ ５

，

００９．２０ ３６９ ４

，

９９６．２６ ５

，

８１３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１１８

，

５５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６０５

，

２８８．８６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９％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１５１

、

６６３３８１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